竞买须知

一、合同签订及货款缴纳
1、项目竞价成交后，由标的物所属单位与中标客户签订《资产处置合同》。
2、中标客户须在收到《成交确认书》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缴纳全额中标价款至以下账户：
单位名称：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五普钻井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新乡洪门支行

账号：41001561710050205639

联行行号：105498056170
3、中标客户缴纳中标价款时，必须以中标客户名称进行缴款，禁止以他人名义进行缴款。若以他人名义缴款或误操作造成错误打款，中标客户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重新缴款。
[bookmark: _GoBack]4、本项目按预付款缴纳货款，预付货款计算方式如下：
预付货款=预估吨位×中标单价×120%，钢丝绳、缸套、活塞等废旧物资总预估数量：60吨；提货完成后，过磅物资据实过磅计重结算。
二、瑕疵免责申明
1、标的物具体情况以现场实物为准，提供的明细表仅供参考。本次标的物的数量、重量及品质均由竞价客户现场踏勘自行确认，竞价客户对自行确认的结果负责。
2、竞价客户在竞价前须查看标的物的实际情况，慎重决定竞价行为，一旦作出竞价行为，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因客户个人及其他原因未能参加现场踏勘的，一旦客户做出竞价行为，即视为客户已了解并接受实物状态，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客户自行承担。
三、其他要求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运营分公司无条件收回标的物处置权，其所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禁止该中标客户参与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运营分公司的废旧资产处置业务12个月。中标客户因任何原因放弃中标资格的，该项目重新进行公开竞价。
（1）中标客户放弃中标资格的（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除外）。
（2）在收到《成交确认书》次日起第3个工作日17:00前未缴纳货款的。
（3）在接到合同签订通知次日起2个工作日内，中标客户无故未完成合同签订的。
2、累计2次被禁止参与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胜利资产调剂租赁公司、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物资管理中心、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运营分公司的废旧资产处置业务的客户，将永久禁入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运营分公司废旧资产处置业务市场。
3、中标客户在标的物交接清理过程中，须遵守中石化和标的物所在单位的相关安全管理规定，服从标的物所在单位的安全管理和监督。中标客户参与清理施工的人员中，监护人须持有中石化系统培训取得的作业许可相关证书，其他施工人员须持有相关有效资格证件。
4、中标客户施工人员施工过程中标的物需整体吊装，现场严禁动火。施工作业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注意现场施工安全。
5、对于标的物处置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废弃物，由中标客户全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6、标的物可能会被非处置物资或其他无关杂物遮挡，影响吊装拉运，由客户自行现场踏勘确认，拉运过程中自行清理无关物资，并自行承担清理费用。
7、标的物为已使用过的废旧资产，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运营分公司不对标的物安全、质量和技术性能负责，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后无论中标客户将标的物用于何种用途，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运营分公司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8、竞价过程中如出现网络异常、服务器断电等情形，导致竞价活动无法继续或异常的，我方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择期延时、择期重新竞价等方式，如系统自动推送竞价结果通知书则无效。竞价过程如因客户自身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异常、服务器断电等情形）造成的不能竞价或竞价失败行为，由客户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